
                 
 

 
 

保障市民安全利益,美容專業持續發展  

美容服務實行多年 從業員具充分認識 及應用 

本會認為部份低風險的非入侵性美容療程，例如激光 4 級以下、彩光、

射頻、真空吸成按摩、水晶、鑽石磨皮、微針等，政府都不應該一刀切規定

全部只可由醫生進行。事實上，該些療程已經在香港美容業實行多年，再加

上美容院購買儀器時生產商會提供一定的指引及培訓，所以理論上美容師應

有足夠的知識及經驗操作附件中提及之非入侵性美容療程。  

我們了解到有市民關注以往的美容療程遇然出現意外，甚至出現毒針事件。

但本會希望市民留意部份如毒針事件的意外般根本不是由美容師操作；至於

其他意外，大部份的成因亦非因為從業員欠缺任何醫學知識，而是相關人士

沒有按照生產商的指引操作儀器。  

參考資歷認可推考核 提升服務安全惠市民  

即使是內外全科畢業的執業醫生在操作相關美容儀器時同樣需要按照生產

商的指引。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執業醫生根本不比從業多年的美容師更有資

格進行相關非入侵性美容療程。相反，如果美容服務全部被納入醫藥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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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可能需要付上比現時高數十倍的價錢，但得來的服務及安全保證卻全

無提升。  

本會認為針對這一類別的美容療程可以採用發牌／考核制度，政府透過

主辦相關課程讓美容從業員報讀及報考相關的專業資格，並參考現時正在討

論的資歷架構認可制度：提供清晰的考核指引、列明操作所需的知識、提供

可以讓從業員修讀的課程等。一方面既可以提高消費者的信心，另一方面亦

可以保障現時絕大部份美容從業員的生計。  

建議立法規管醫療儀器，並以此監管特定高風險醫療儀器 

科學與創新科技的發展日益先進，相信應該設定一套機制，以處理將來

可能出現的新程序和儀器。由於大部分或會引起安全風險的新美容程序都可

能涉及儀器的應用，可考慮在將來的醫療儀器規管架構下成立專家小組，以

處理這些新儀器 

 

本會同意註冊醫生進行: 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 及第四類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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